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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报警电话：北区 0551-63513112；南区 0551—63828112

关注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安全无小事，平安重如山。开学初期，交通事故、消防安全和电
信诈骗等各类安全事故在全国大学校园内频发。为切实提高师生对安
全事故的预防和处理能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校园安全稳
定，现将近期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案例进行通报分析，警示全校同学
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案例：2020年5月11日晚，江某驾驶二轮电动车在红

绿灯路口逆行时与对向方某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江某、方某某及方某某电动车上乘坐人吴某、方某四

人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吴某经安庆市立医院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案例分析：《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于2023

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广大市民驾驶电动自行车时，

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载、戴头

盔，车辆行至路口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安全头

盔是发生交通事故时对人体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请广大

师生提高安全意识，驾驶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时

刻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

案例：3月16日学生张某某从交易平台上将网络游戏

帐号挂出，挂出后不久有买家通过平台进行联系该生。有

人联系该生看上了该生的号,并加 QQ 进行录屏验证游戏

帐号的真实性。随后，诈骗分子下单(后经核实支付消息

为假),并同时用伪造的平台官方号码,发送消息：“您的

商品己有买家下单,请按照买家付款页面扫码咨询在线客

服处理您的订单。”于是该生扫码进行确认。扫码后弹出



人工客服(后经了解,平台为真,平台合法,但是由于扫码,

对方使用伪造的客服平台与该生进行联系,在第一眼看来

无假,但其实为假的。)该生完成扫码并立刻与客服进行联

系。客服：先需支3000元保证金(在网络产品交易中确实

需要交纳保证全,但由此3000元面额过大,所以存在风险,

我没有注意)。该生信以为真，通过客服发送的二维码用

QQ 进行支付，过了几分钟,客服表示由于该生是首次通过

这个平台进行交易,买家的付款以及保证金无法输入到我

的帐户，需继续至付以确认我身份的合法性。学生起了疑

心，并询问客服,“请出示您的证件,以及确认您的操作合

规的证明”。诈骗分子出示了其工作证（后来我们经过合

实，这个工作证有可能也是伪造）于是，学生进行了支付。

之后不久,客服又试图让该生继续转账，以签订账号转让

条约。此时学生意识到可能事情不对,让客服稍等，并打

电话给父母进行联系，决定一同去警局报案。

张同学在第三方帐号交易平台售卖某网站的游戏帐号，

挂价1800，骗子与期其长时间交流，咨询帐号情况，最终

取得其信任。该同学同意将帐号进行私下买卖，骗子采用

虚假支付宝的延时转帐功能，录制转帐视频发给被骗人，

谎称已付出钱款，完成帐号交易。该同学交出游戏帐号后

长时间未收到交易款，再次联系对方发现被骗，遂报警。

案例分析：办理各类服务事项，尽量到正规的相应官

方服务机构当面办理，确实需要通过平台办理的，一定要

通过官方推送的正规平台。通过中介机构办理的，要对中

介机构的资质进行核实。对于短信、网络平台等发送的相

关服务信息，不要轻信，更不要在未经核准的情况下轻易

转账汇款。



案例：2022年11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金寨南路一商

务学院的女生宿舍发生火灾，火光映亮了整个宿舍楼。接

警后，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

置。据调查，现场为三层的一间宿舍发生火灾，燃烧物质

为衣服和杂物，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

案例分析：我国高校数量多，人员密集，致灾因素复

杂，历来是消防安全管理的重点单位。学校宿舍消防安全

相关规定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热得快、电热褥（毯）、电炉

子、电吹风、电热杯、电饭锅、电磁炉、电暖气、拉直板、

暖手宝、卷发器、电熨斗、饮水机、调压插座等各类违章

电器。此类电器都是靠电阻值较大的材料发热来获得热量，

耗电量高，会造成电线发热，橡皮绝缘体软化，时间一长，

超负荷运转就会使绝缘体老化甚至燃烧，从而引起火灾。

案例：某男子通过QQ与一位境外人员结识，后多次按

照对方要求到军港附近进行观测，采取望远镜观看、手机

拍摄等方式，搜集军港内军舰信息，整编后传送给对方，

以获取报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对

其以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案例分析：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为了增强全民国家

安全意识，维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节日。2015年7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

十四条规定，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本法所称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

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有：

·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

务的；

·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 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 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1.安全出行，幸“盔”有你！

2.网络账户交易一定要通过官方正

规渠道！

3.消防连着你我他，保障安全靠大

家！

4.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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